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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6                证券简称：胜宏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3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营，提高

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鉴于公司拟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

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

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

整改情况如下： 

2021 年 3 月 4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胜宏科技（惠

州）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1〕

第 28 号），主要内容如下： 

“2021 年 1 月 21 日，胜华欣业、香港胜宏、刘春兰及陈勇通过胜宏科技披

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2015 年 6 月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期间，因

胜宏科技实施股权激励、非公开发行股份、回购注销股份、胜华欣业所发行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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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债持有人换股、主动减持等原因，其合计所持胜宏科技股份比例由 49.99%下

降至 38.33%，累计下降 11.66%。胜华欣业、香港胜宏、刘春兰及陈勇作为一致

行动人在合计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减少达到 5%时，未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及时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也

未在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前停止买卖上市公司股份。 

胜华欣业、香港胜宏、刘春兰及陈勇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11.8.1 条，《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3.1 条、第 2.3.10 条和《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

订）》第 4.1.2 条的相关规定。请你们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

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2018 年 9 月 7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胜宏科技（惠

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刘春兰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18〕第 101 号），

主要内容如下： 

“你（指刘春兰，下同）现任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

宏科技”）董事，于 2018 年 6 月 8 日至 2018 年 7 月 17 日累计买入胜宏科技股票

1,891,525 股。2018 年 7 月 18 日，你买入胜宏科技股票 24,200 股后，又卖出胜

宏科技股票 10,600 股，随后再次买入胜宏科技股票 417,000 股。你的上述卖出行

为及之后的买入行为构成《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短线交易。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11 条的规定。你应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杜绝此类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 

公司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在内部通报该等事项并进行相关案例学习，组织

相关人员加强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适用，强化风险责任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及信息披露质量。公司同时督促股东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规范股票买卖行为，认真

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

或监管措施的情况。 



3 

 

特此公告。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